
关于印发2024年度八公山区首席（辅助）统计员职责和考评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推行首席统计员制度是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建立稳定基层统计队伍长效机制、解决当前统计基层基础建设中存在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。为推动首席统计员制度在全区乡镇（街道）更加全面有效的实施，为首席统计员履行工作职能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，营造鼓励先进、激励后进的良好氛围，根据《安徽省乡级统计基础工作规范》（皖统〔2008〕7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八公山区推行乡镇街道首席统计员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淮八府办[2010]128号）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将2024年考评办法和考评时间通知如下。

一、对象

镇（街道）首席统计员、辅助统计员。

二、职责范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人员职责范围，是乡镇（街道）统计人员搞好本职工作，依法统计、依法行政的依据。各乡镇（街道）首席统计员必须按照“统计工作职责”、“首席统计员工作准则”、“统计资料管理制度”、“会议、学习制度”、“乡镇（街道）政府综合统计联席、协调制度”、“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分析制度”的要求，认真做好本辖区的各项统计工作。

1、认真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统计法实施细则》和《安徽省统计管理条例》以及国家统一的统计报表制度、统计标准，并检查监督有关统计法规的实施情况。

2、围绕党委、政府的中心工作，收集、整理统计资料。围绕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开展统计分析，为党政领导提供可靠的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，当好领导参谋，发挥统计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服务和监督作用。

3、统一审查和评估核定本乡镇（街道）各部门的统计数字，防止数出多门，相互矛盾；并按照《统计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审批程序，负责统一对外公布和提供本乡镇（街道）的统计资料。

4、保守属于国家机密的统计资料；对属于私人、家庭调查资料，非经本人同意，不得泄密。

5、完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基础建设，搜集、整理、编印统计资料，健全乡镇（街道）统计历史资料台帐；做好统计资料立档、归档、保管、交接等工作。

6、组织完成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统计部门所布置的专业统计、普查、各项专项调查任务。主要内容有：

（1）完成乡镇（街道）党委、政府年度主要经济目标责任制中统计指标完成情况和考评工作。

（2）农业统计。①农、林、牧、渔业生产情况统计；②农、林、牧、渔业及其服务业总产值、商品产值、中间消耗、增加值统计；③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调查；④畜禽调查、农业专项调查、农民工调查；⑤其他“涉农问题”的统计调查。

（3）工业、建筑业、投资统计、交通运输、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统计等行业统计调查工作。

（4）社会统计。主要有劳动工资统计、人口劳动调查等。

（5）贫困监测调查、农村住户调查、农产量调查、粮食播种面积调查等各项调查任务。

（6）重大的国情国力普查，各项专项调查。作为乡镇（街道）首席统计员都要直接参与和组织好具体的工作实施。

7、其它工作。


（1）建立健全本辖区统计数据库并不断更新维护。

（2）及时负责收集本乡镇（街道）直接上报或部门统计的数据。

（3）深入了解本辖区经济发展中的难点、热点、重点问题，反映基层经济状况，不定期地向当地领导及上级有关部门报送各种经济信息。

（4）负责组织、协调本乡镇（街道）各行政村（社区）、各部门的统计工作，制定和实施好对所辖行政村（社区）考评办法。

三、考评办法

1、考核内容和标准 区统计局按相应的职责范围，对乡镇街道首席统计员进行考评。采取百分制评分标准，满分为100分（具体详见“八公山区首席统计员考核评分表”）。

2、考核办法、步骤和等次  由区统计局组织相关人员，对乡镇（街道）首席统计员、辅助统计员进行考评，采用检查和提供相关考评资料的方式进行，填写《八公山区首席（辅助）统计员考评表》，计算最终分数评定等次。评定等次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，其中90分以上为优秀；76-89分为称职；60-75分为基本称职；得分0-59分为不称职。

3、奖惩 乡镇（街道）首席统计员，经年终考评，评为“优秀”，奖励2400元；评为“称职”，奖励1800元；评为“基本称职”，奖励1200元；辅助统计员，评为“优秀”，奖励1800元；评为“称职”，奖励1200元；评为“基本称职”，奖励600元；“不称职”或在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，当年不予奖励，并在全区予以通报，连续两年评为“不称职”的，建议区政府取消其首席（辅助）统计员资格。

八公山区统计局

2025年1月17日
	八公山区乡镇街道首席统计员考核评分标准

	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首席统计员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总分：

	考评内容
	标准分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总分
	100
	
	

	一、思想政治建设
	6
	
	

	1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执行乡镇党委、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工作任务坚决
	1
	
	

	2、遵纪守法，按章办事，恪守统计职业道德，没有违法违纪现象
	1
	有一起违法违纪现象不得分
	

	3.学习《意见》、《办法》、《规定》、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及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不收手不收敛专项纠治工作相关文件（国家、省会议精神及省、市工作方案）
	4
	每缺学一次，扣1分
	

	二、队伍建设
	7
	
	

	1.明确政府领导分管统计工作。
	1
	
	

	2.乡镇（街道）统计人员调整报备机制。
	1
	
	

	3.积极参加各种统计业务和法规知识等培训。
	1
	
	

	4.做好统计人员调整变动交接工作。
	1
	
	

	5.专职首席统计员配备。
	1
	
	

	6、采用各种方式开展统计法律、法规宣传
	1
	当年未开展，不得分
	

	7、按照上级统计部门要求，及时召开统计工作会议
	1
	每缺一次，扣1分（查记录）
	

	三、工作条件
	7
	
	

	1.有独立办公场所、计算机、网络设备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资料柜等。
	2
	
	

	2.制度及时更新、规范、齐全、公示（统计数据采集审核报送制度、统计资料管理制度、数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、统计业务岗位责任制度、统计工作保密制度、统计人员考核制度、统计法治宣传制度）
	5
	每缺一项制度，扣1分
	

	四、数据质量（含定期报表、年报及专项调查）
	11
	
	

	1.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并定期维护。
	1
	
	

	2.规范“四上”单位申报工作，核实入库单位基本情况。
	1
	
	

	3.按规定收集整理、审核上报基层单位统计调查报表。
	6
	
	

	4.按规定时间完成上级统计机构查询答复。
	3
	未及时查询答复的，1次扣1分
	

	五、资料管理
	10
	
	

	1、建立统计台账
	6
	农业1分，工业1分，投资1分，商业1分，劳动工资1分，其他1分，不涉及的不得分
	

	2、整理各时期统计资料，并装订成册
	2
	视装订情况，酌情扣分
	

	3、统计资料统一规格、分类、编号
	2
	视装订情况，酌情扣分
	

	六、优质服务
	14
	
	

	1、定期向乡（镇）政府提供主要经济指标
	2
	提供经济指标4次以上，提供时需有签字，少一次扣0.5分
	

	2、向乡（镇）政府提供统计简要分析每年2篇以上
	2
	每缺一篇扣1分，每超1篇加0.5分,最多可加4分
	

	3、向上级统计部门提供专题分析2篇以上，提供统计信息4条以上
	6
	以报到上级业务部门为准，专题分析少一篇扣2分,信息少一条扣0.5分, 全文摘抄材料不得分。省局网采用加3分，市局网采用加1分
	

	4、撰写统计专题分析（1000字以上）
	2
	缺少不得分,每超1篇加1分,最多可加6分
	

	5.是否为新入库调查单位提供辅导服务
	2
	
	

	七、各种调查和普查
	20
	
	

	1、专项调查
	10
	未完成1项调查扣2分
	

	2、普查工作
	10
	视普查完成和质量情况酌情扣分
	

	八、完成其它工作任务
	5
	视完成情况酌情扣分
	

	九、所在乡镇街道综合测评
	10
	视完成情况酌情扣分
	

	十、统计部门综合测评
	10
	视完成情况酌情扣分
	


	八公山区乡镇街道辅助统计员考核评分标准

	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辅助统计员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总分：

	考评内容
	标准分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总分
	100
	
	

	一、思想政治建设
	6
	
	

	1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执行乡镇党委、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工作任务坚决
	1
	
	

	2、遵纪守法，按章办事，恪守统计职业道德，没有违法违纪现象
	1
	有一起违法违纪现象不得分
	

	3.协助学习《意见》、《办法》、《规定》、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及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不收手不收敛专项纠治工作相关文件（国家、省会议精神及省、市工作方案）
	4
	每缺学一次，扣1分
	

	二、队伍建设
	7
	
	

	1.乡镇（街道）统计人员调整报备机制。
	1
	
	

	2.积极参加各种统计业务和法规知识等培训。
	2
	
	

	3.做好统计人员调整变动交接工作。
	1
	
	

	4、采用各种方式开展统计法律、法规宣传
	2
	当年未开展，不得分
	

	5、按照上级统计部门要求，及时召开统计工作会议
	1
	每缺一次，扣1分（查记录）
	

	三、工作条件
	7
	
	

	1.有独立办公场所、计算机、网络设备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资料柜等。
	2
	
	

	2.制度及时更新、规范、齐全、公示（统计数据采集审核报送制度、统计资料管理制度、数据质量责任追究制度、统计业务岗位责任制度、统计工作保密制度、统计人员考核制度、统计法治宣传制度）
	5
	每缺一项制度，扣1分
	

	四、数据质量（含定期报表、年报及专项调查）
	12
	
	

	1.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并定期维护。
	2
	
	

	2.规范“四上”单位申报工作，核实入库单位基本情况。
	2
	
	

	3.按规定收集整理、审核上报基层单位统计调查报表。
	6
	
	

	4.按规定时间完成上级统计机构查询答复。
	2
	未及时查询答复的，1次扣1分
	

	五、资料管理
	10
	
	

	1、建立统计台账
	6
	农业1分，工业1分，投资1分，商业1分，劳动工资1分，其他1分，不涉及的不得分
	

	2、整理各时期统计资料，并装订成册
	2
	视装订情况，酌情扣分
	

	3、统计资料统一规格、分类、编号
	2
	视装订情况，酌情扣分
	

	六、优质服务
	13
	
	

	1、定期向乡（镇）政府提供主要经济指标
	2
	提供经济指标4次以上，提供时需有签字，少一次扣0.5分
	

	2、向乡（镇）政府提供统计简要分析每年2篇以上
	2
	每缺一篇扣1分，每超1篇加0.5分,最多可加4分
	

	3、向上级统计部门提供专题分析2篇以上，提供统计信息4条以上
	6
	以报到上级业务部门为准，专题分析少一篇扣2分,信息少一条扣0.5分, 全文摘抄材料不得分。省局网采用加3分，市局网采用加1分
	

	4、撰写统计专题分析（1000字以上）
	2
	缺少不得分,每超1篇加1分,最多可加6分
	

	5.是否为新入库调查单位提供辅导服务
	1
	
	

	七、各种调查和普查
	20
	
	

	1、专项调查
	10
	未完成1项调查扣2分
	

	2、普查工作
	10
	视普查完成和质量情况酌情扣分
	

	八、完成其它工作任务
	5
	视完成情况酌情扣分
	

	九、所在乡镇街道综合测评
	10
	视完成情况酌情扣分
	

	十、统计部门综合测评
	10
	视完成情况酌情扣分
	





